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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每股分配比例：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.058元（含税）。 

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

数，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。 

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

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，相应调整分配总额，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

况。 

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

的比例为20.06%，低于30%，主要原因是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以

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，在充分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、资金需求及业

务发展等方面，公司需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，以满足项目建设、市场

开拓以及补充营运资金需求。 

 

一、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

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截至2019年12月31日，福建海峡

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



民币427,389,679.69元。经董事会决议，公司2019年年度拟以实施权

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。本次利润分配方案

如下：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.58元（含税）。截至

2019年12月31日，公司总股本450,003,612股，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

现金红利26,100,209.50元（含税）。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

20.06%。 

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，公司发

生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，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

变，相应调整分配总额。 

二、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%的情况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30,140,323.79

元，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427,389,679.69元，上市公司拟分配的

现金红利总额为26,100,209.50元，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比例低于30%，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

公司专注于环保行业，业务范围由传统的污水处理逐步向水环境

综合治理、固废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延伸。随着我国水资源紧缺和对污

染问题日益重视，国家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将不断加大对污水处理行业

的支持，行业投资仍将稳定增长，公用环保类项目投资普遍具有资金

需求大，投资周期长，回收稳定性强的特点。 

（二）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

公司以“系统规划、综合服务”的模式整体介入海西区域内的各

个新兴片区的环保市场，构建以产业运营为主体、环境咨询与产业投

资为两翼的战略格局。目前，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。 

（三）公司盈利水平、资金需求 

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0,550,658.48元，比上年同期增

长32.76%；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30,140,323.79元，比上年

同期增长11.58%。2020年，公司“晋安区益凤渣土及建筑废弃物资源

化利用项目”、“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”、

“浮村污水厂二期项目”、“永泰县山水林田湖草水环境综合整治与

生态修复PPP项目”等多个在建和提标项目在持续推进，资金需求较

大。 

（四）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

为满足公司未来资金需求、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，同时兼顾股

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对于现金回报的利益诉求，经综合考虑公司所处

阶段、资金需求及未来经营发展等因素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

未来三年（2017-2019年度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有关要求，制定2019

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。 

（五）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主要用途 

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项目建设、市场开拓以及补充营

运资金需求。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为企业持续稳健发展提供资金保

障，能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盈利能力，更能节约公司财务成

本，提高公司整体效益，并为广大投资者带来长期回报。 

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0年4月9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同意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

案，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2019年年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及实际



资金需求相吻合，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现金分红比例符合《公

司章程》及《公司未来三年（2017—2019年度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

的相关规定。虽未达到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中

关于“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之比不低于30%”的要求，但公司是基于可持续发展及保障股

东合理回报考量，结合项目建设以及业务版图扩大的需要，拟定本次

利润分配方案并将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用于项目建设、市场开拓及满足

营运需求。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公司分红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，也有

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长远利益。我们同意公司拟

定的《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并同意将本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未来三年（2017-2019年度）股

东分红回报规划》的规定。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综合考虑公司所

处阶段、资金需求及未来经营计划等各种因素，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

稳定发展以及股东的合法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根

据所处行业和当前实际经营情况，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项目

建设、市场开拓以及补充营运资金需求，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提供资

金保障，更好地回报股东。监事会同意公司《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

案》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（一）现金分红对公司每股收益、现金流状况、生产经营的影响

分析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公司发展阶段、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，



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

发展。 

（二）其他风险说明 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后方可实施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公司将于2020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“上证E互动”网络平

台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2019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同日披露的《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现金分红说

明会预告公告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0 日 

 

 


